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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学军 田永坡 

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（2013-12-11 06版：理论评论版） 

  □建立产学研相结合、短期激励和中长期激励相结合、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人才资本转移转化相结合的分配

机制，提高对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的激励力度 

  □在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和职称评价中，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因素的权重，改变片面看论文、课题和经费数

量的评价导向 

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，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，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。大力实施和完善技术要素参

与收入分配政策，是推动科技和人才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、撬动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杠杠。 

科技成果转化遭遇四重门 

  近年来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%左右，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%，与发达国家80%的转化率仍相距甚

远。归结起来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： 

  科技人才“软实力”欠缺。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我国工程师能力同美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差

异，不是体现在知识和技能等“硬实力”方面，而是体现在“软实力”方面，比如商业意识与商业计划、团队沟

通、跨文化理解力、以及语言表达和写作等，这主要与我国工程教育长期缺乏商业与人文教育有关。 

  科技成果转化内动力不足。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视基础性研究，强调高水平的论文，忽略对科研成果的转

让和价值的挖掘，导致大量的科技成果处于“休眠”状态。在人才评价和激励中，存在着“重研究轻应用、重成

果轻转化、重论文轻专利”等现象，在职称评价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中，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因素得不到体

现。根据2011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报告，中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在15%-20%，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60%-70%。 

  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优。知识产权制度是保证技术要素成果权利化、资本化、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基本前提。

知识产权保护不力，不仅挫伤企业研发的积极性，也阻碍技术要素的正常交易和产业化。我国职务发明专利权属

实行“雇主优先”的原则，科技人员大多数成果都属于职务发明成果，发明人所在单位是法定的原始权利人，许

多单位以职务发明为由，将科技人员的成果单位化，收益与成果价值不对称。 

  技术生命周期和高风险性的影响。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，技术更新的周期日益缩短，当一项技术占据一定的

股份后，会影响后续新技术的入股。同时，新技术具有高风险，很多技术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市场应用前景，也

使其市场价值难以判断，一些企业宁愿一次性奖励或利润分成，也不愿轻易让技术占股。 

打通从创新到创业的旋转门 

  创新技术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方式。积极探索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，建立产学研相结合、短期激励和

中长期激励相结合、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人才资本转移转化相结合的分配机制。完善职务发明奖励和报酬制度，

提高对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的激励力度。积极探索对职务发明人实施年薪制、项目提成制和协议工资制等薪酬激

励方式。结合事业单位工资改革，建立健全既体现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，又符合事业单位特点、体现岗位绩效的

工资制度。 

  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科研机构和企业间自由流动。完善科研机构、高校科技人员在企业兼职兼薪办法，科

技人员可以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害本单位技术经济权益的前提下，在其他企业从事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活动并

依法获得相应报酬。兼职创办科技型企业或与他人合作创办企业的，由科技人员与本单位协商约定利润分配比例

或薪酬待遇。离岗创办企业或到其他企业任职的，应与原单位签订书面协议，约定离岗期间的工资、医疗、意外



伤害等待遇和各种保险以及回原单位工作的相关事项。 

  鼓励职务发明人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的运用与实施。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，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执手段，保护

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鼓励和支持职务发明人与单位通过协商约定对职务发明

收益分配比例。对于一定期限内单位无正当理由运用实施的知识产权的，给予职务发明人自行运用实施的优先

权。 

  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。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，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；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

关第三方评价，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、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；产业化开发由市场和用

户评价，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贡献。在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和职称评价中，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因素的权

重，改变片面看论文、课题和经费数量的评价导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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